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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周姿杉）为落实健康中国行动
癌症防治相关要求，推动癌症筛查关口前移，降
低癌症死亡率、提升群众生存质量，2026 年 5 月
起，国家重大公共卫生服务专项——城市癌症早
诊早治项目在我省哈尔滨市、大庆市正式启动。
该项目由国家癌症中心牵头，黑龙江省癌症中心

（哈医大肿瘤医院）提供技术指导，聚焦城市高发
癌种，为符合条件的居民提供免费高危评估与临
床筛查服务，筑牢群众防癌健康屏障。

据悉，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是国家推进癌
症防治工作的重要举措，契合《健康中国行动—
癌症防治行动实施方案（2023-2030年）》中“推广
癌症早诊早治，强化筛查长效机制”的工作要求，
旨在通过规范化、全覆盖的筛查服务，实现癌症

“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的防控目标，切实减轻
群众就医负担，提升全民防癌意识。此次在黑龙
江落地，重点覆盖哈尔滨、大庆两市，针对当地城
市地区高发的五大类癌症开展专项筛查，充分发
挥公立医院在癌症筛查中的核心作用，构建起

“国家—省—市”三级协同的筛查体系。

项目以社区为单位组织招募，明确了严格的
参与对象及报名条件。筛查对象需为哈尔滨市
或大庆市 45~74 周岁本市常住户籍人口（以身份
证为准），无恶性肿瘤病史，未患有严重心、脑、肺
疾病或肾功能障碍，近 5 年内未参加过本筛查项
目，且具有完全行为能力，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
并配合完成问卷和检查。

本次项目提供规范统一的筛查服务，所有检
查均由省、市级定点三甲医院承担，确保筛查质
量。记者了解到，项目筛查覆盖五大类高发癌
种，具体检查方法严格遵循国家统一标准，其中
肺癌采用低剂量螺旋 CT 检查，乳腺癌采用乳腺
超声+乳腺 X 线摄影（钼靶）检查，肝癌采用腹部
超声+甲胎蛋白（AFP）检测，上消化道癌（食管
癌、胃癌）采用胃镜+指示性活检病理检查，结直
肠癌采用结肠镜+指示性活检病理检查，全方位
排查癌症风险。

为方便居民参与，项目工作人员提示：一是
居民前往社区登记时，务必携带身份证原件，否
则无法完成系统录入，影响报名参与；二是本次

项目全程惠民，评估问卷及生物学检测无任何费
用，临床筛查费用由项目全额承担，居民个人无
需支付相关检查费用；三是名额按报名顺序分
配，额满后将停止招募，望符合条件者尽快行动；
四是若居民收到高风险评估结果，请及时遵照社
区和医院的安排完成后续筛查，切勿延误诊疗时
机。

项目参与流程清晰便捷，共分为三个步骤。
第一步为社区登记与初筛综合评估，居民需携带
本人身份证原件，前往所在辖区指定的项目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在工作人员协助下填写《防癌风
险评估问卷》，内容涵盖个人基本信息、饮食习
惯、生活环境、疾病史及家族史等，同时配合完成
生物学检测，包括血液采集（检测乙肝病毒表面
抗原和幽门螺杆菌感染状况）及粪便采集（进行
粪便隐血试验）。

第二步为系统研判与风险等级判定，工作人
员将问卷信息和检测结果录入国家统一评估系
统，系统将依据科学模型对五大癌种逐一进行风
险评估，当场出具评估结果。若评估为低风险，

项目流程即告结束，工作人员将建议居民继续保
持健康生活方式，并定期进行常规体检；若评估
为高风险，社区工作人员将主动与居民联系，告
知后续筛查安排。

第三步为定点医院免费专科筛查，经评估为
某类癌种高风险的居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开
具预约单，统一安排其前往指定定点三甲医院接
受对应癌种的临床检查。此次项目指定的定点
医院包括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哈尔滨
市第一医院、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大庆市人民医
院、大庆龙南医院、大庆油田总医院，均为当地优
质医疗资源，可确保筛查结果的准确性和诊疗的
专业性。居民需按照预约时间和地点前往医院，
凭预约单及本人身份证接受检查，所有临床筛查
结果将由医院出具报告，并反馈至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实现“筛查-反馈”闭环管理。

此次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落地黑龙江，是
落实国家公共卫生服务政策、惠及民生的重要举
措，将进一步提升两地癌症早诊早治水平，推动
癌症防治关口前移。

2026年城市癌症免费筛查项目启动

本报讯（记者周姿杉）近日，黑龙江
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与中国农业科学院
哈尔滨兽医研究所（以下简称哈兽研）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

此次签约后，双方将以合作为新起
点，聚焦重大人兽共患病防控核心任务，
联合开展防控技术研发与服务推广、共
建共享科研创新与成果转化平台、协同
建立人才培养基地、定期开展学术交流，
携手打造东北亚人兽共防协同创新标
杆，为服务国家生物安全战略、助力龙江
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贡献更大力量。

此次战略合作的签定，既是落实健
康中国战略、国家生物安全战略，也是立
足龙江区位优势、筑牢祖国北疆公共卫
生安全防线的务实举措，更是践行“人病
兽防、关口前移”要求，实现公共卫生与
动物防疫领域强强联合、优势互补、携手
共赢的重要实践。

省疾控中心携手哈兽研

共护生物安全

本报讯（记者周姿杉）近日，哈尔滨
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山东省脐带血
造血干细胞库正式签署协议并举行“脐
带血造血干细胞移植定点医院”揭牌仪
式。

在学术交流环节中，山东省脐带血
造血干细胞库孙玉琦博士对脐带血造血
干细胞的临床应用与研究进展进行了学
术汇报。哈医大一院血液移植病房副主
任李慧波教授、儿童血液病房副主任付
玥玥教授、血液重症病房付金月医生分
别分享了脐血移植的技术经验、儿童急
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治疗进展、重症儿童
患者的成功救治经验。省内血液科和儿
科领域专家针对儿童血液病、脐带血干
细胞的应用展开了热烈讨论，并对临床
实践中的移植成功率提升、术后并发症
防控等难点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哈医大一院近一年完成 7 例脐带
血移植，100%成功植入。哈医大一院成
熟的脐血移植技术突破了缺乏合适配型
供者的瓶颈，为恶性血液患者提供了移
植的机会，满足了‘人人有供者’的需
求。”哈医大一院血液内科主任范圣瑾
说，目前，科室也在探索脐带血细胞发挥
的免疫治疗作用。

此次共建为我省区域造血干细胞移
植和儿童白血病诊疗搭建了学术交流与
业务协作的优质平台。哈医大一院副院
长潘宇表示，哈医大一院血液内科作为
国家临床重点专科、黑龙江省重点学科，
历经六十余年精耕细作，在白血病、淋巴
瘤、再生障碍性贫血等血液疾病诊疗领
域积淀深厚，此次哈医大一院作为黑龙
江省首家与山东脐带血造血干细胞库共
建脐带血移植中心，既是对哈医大一院
血液病诊疗技术、学科综合实力、临床质
控管理的高度认可，更是一份沉甸甸的
责任与使命。

哈医大一院与山东省脐血库

共建脐带血移植中心

双轮驱动
托举幸福育儿路

我省推进我省推进““国家育儿补贴国家育儿补贴++普惠托育服务机构运营补贴普惠托育服务机构运营补贴””模式模式

□文/摄 本报记者 周姿杉

幼有所育，是民生之基，更是幸福之源。面对一些家庭“带娃难、送托贵、送
托远”的困扰，近日，我省创新推进“国家育儿补贴+普惠托育服务机构运营补
贴”的“两头补”模式，用真金白银筑牢生育友好底线，将民生愿景转化为可感可
及的幸福体验，为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近日，我省普惠托育服务机构
运营补贴政策正式落地，与此前实
施的国家育儿补贴形成“双轮驱
动”，构建起“家庭减负+机构赋能”
的全链条支持体系，精准直击育儿
家庭现实需求。

“此次政策的核心亮点是‘双
补贴’并行，一头是国家层面直补
育儿家庭的政策红利，一头是我省
补贴普惠托育机构运营的务实举
措，用真金白银回应民生关切。”省
卫生健康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
处负责人介绍，两项政策同向发
力、互为补充，既减轻家庭养育经
济压力，又激活托育服务供给活
力，实现“生得起、养得起、托得好”
的政策目标。

面向家庭的国家育儿补贴政
策自 2025 年 1 月 1 日正式实施，覆
盖全省符合政策生育的 3周岁以下
婴 幼 儿 。 补 贴 标 准 为 每 孩 每 年
3600 元，按年发放，直至孩子年满 3
周岁。2025 年度补贴已全部发放
到位，惠及近 38 万个育儿家庭；
2026年度申领工作有序推进，截至
目前全省共申领 30万人，审核通过

29 万人，发放金额已达 7.1 亿元，一笔笔“减
负红包”精准直达育儿家庭账户。

此次新增的普惠托育服务机构运营补
贴，是我省立足省情推出的配套举措，覆盖 3
周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全场景。补贴对象不分
公办民办，只要是规范备案的托育机构或公
办及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开设的托班，均可纳
入支持范围，涵盖 0岁~1岁乳儿班、1岁~2岁
托小班、2岁~3岁托大班，实现婴幼儿照护全
年龄段覆盖。

补贴标准实行分档核定，精准匹配不同
年龄段照护成本与师生配比差异，重点向低
龄婴幼儿倾斜。其中 0岁~1岁乳儿班每孩每
月补贴 380 元，1 岁~2 岁托小班每孩每月补
贴 280 元，2 岁~3 岁托大班每孩每月补贴 190
元，着力补齐 2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短板，引导
机构主动增设低龄托位，破解“低龄送托难”
问题。运营补贴每年 6月和 12月分两次申领
发放，资金专项用于设施升级、师资培训、服
务优化等，推动托育服务提质。

“双补贴政策的落地，是深入贯彻落实国
家优化生育政策的具体行动，体现了我省生
育、养育并重的生育支持理念和工作推进模
式。”省卫生健康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处负
责人表示，“两头补”模式既降低家
庭养育成本，又推动托育服务回归
公益属性，构建起政府、家庭、机构
协同发力的生育支持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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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生命力在于落地见效，从省级统筹
部署到市县精准落实，我省双补贴政策执行有
力度、落地有温度，让育儿家庭获得感成色更
足、幸福感更可持续。

在佳木斯市托育综合服务中心，明亮温馨
的教室、专业的保教团队、完善的医育设施，让
0 岁~3 岁婴幼儿在这里快乐成长。作为该市
首家公办普惠托育机构，该中心依托市妇幼保
健院资源优势，在双补贴政策支持下，有效破
解了家庭“育儿难、照护难、无人带娃”的实际

问题。
“中心不仅提供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

多元化服务，还融入医育结合新理念，为婴幼
儿提供科学专业的照护。”佳木斯市妇幼保健
院党委委员曹艳介绍，国家育儿补贴减轻了家
庭直接养育负担，省级运营补贴则助力机构提
升服务品质、合理调控收费标准，让普通家庭

“托得起、送得放心”。家长王女士感慨道：“每
个月育儿补贴增加 300 元，托育费又因为运营
补贴降了不少，现在送娃入托经济压力小多
了，我们上班也更安心了。”

哈尔滨市有序兑现育儿补贴及
托育机构运营补贴，推动生育友好政
策落地落实。一方面，在育儿补贴

中，哈尔滨市户籍、2025 年 1 月 1
日后未满 3 周岁的婴幼儿，按
每孩每月 300 元标准发放至子
女满 3 周岁止，补贴资金免征
个 人 所 得 税 。 目 前 哈 尔 滨
2025 年育儿补贴已全部发放
完 毕 ，2026 年 一 季 度 已 有
87682 个家庭完成申请审批，
各区县有序推进补贴发放工
作，预计全年发放金额达 2.67亿

元，把政策红利送到千家万户。另一方面，普
惠托育扶持同步提速，哈尔滨市卫生健康委联
合市财政局足额落实省、市两级配套资金，对
机构认定、资金测算、发放流程实行全流程规
范。全市严格执行省级差异化补贴标准，每孩
每月乳儿班 380 元、托小班 280 元、托大班 190
元，重点倾斜低龄婴幼儿照护需求。当前双城
区、香坊区已率先完成运营补贴兑现，补贴资金
直达托育机构，专项用于改善办托条件、稳定普
惠收费标准，让市民就近就能享受到平价优质
托育服务。

七台河市作为全省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
的先行者，在落实双补贴政策上走深走实，构
建起全周期生育支持体系。“我们坚持高位统
筹，将育儿补贴落实纳入民生实事，建立部门
协同联动机制，确保政策精准落地。”七台河市
卫生健康委负责人介绍，2025 年全市育儿补
贴审核通过 7358 人，发放金额 2351.79 万元，
实现应发尽发。

除落实双补贴外，七台河市还推动政策协
同发力，在生育保障上，二孩、三孩女方分别增
加产假 90 天、180 天；在住房保障上，公积金贷
款额度最高达 100 万元。“一系列政策组合拳，
有效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让群众敢生、愿
生、养得好。”该负责人表示，目前全市每千人
口托位数达 4.5，超额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
普惠托育服务网络越织越密。

有效破题 政策红利直达万户千家

双补贴政策的落地，不仅是民生福祉的及时雨，
更是推动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战略举措。我省以补
贴为抓手，持续深化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推动托
育服务从“有”向“优”跨越，为人口高质量发展夯实
基础。

运营补贴看似惠及托育机构，实则最终受益的
是万千家庭。“补贴资金让我们有能力升级设施、聘
请专业师资、开展医育服务，服务品质提升了，收费
也更亲民。”哈尔滨市香坊区英妙托幼一体化幼儿园
园长邓超表示，以前低龄托位因成本高不愿开，现在
有了乳儿班专项补贴，托育机构主动增设托位，满足
家长需求。截至目前，全省普惠托育机构数量稳步
增长，公办民办同台竞技、同向发力，形成良性发展
格局。

在政策引导下，我省托育服务专业化、规范化水
平持续提升。省卫生健康委牵头制定托育服务标准
规范，编写专用教材，常态化开展从业人员技能培
训，打造高素质保教队伍。同时，严格普惠托育机构
认定管理，实行 3 年有效期动态考核，对违规收费、
服务不达标等行为取消补贴资格，确保资金用在刀
刃上。省卫生健康委始终坚持质量优先，让补贴资
金真正转化为优质服务，守护婴幼儿健康成长。

站在新的发展起点，我省将持续放大双补贴政
策效应，推动生育支持体系不断完善。下一步，全省
将进一步扩大普惠托育服务供给，重点补齐农村、偏
远地区托育短板；持续优化补贴发放流程，推进“一
网通办”，让群众少跑腿、好办事；深化医育结合、托
育与教育衔接，构建全周期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

我省以“两头补”的创新实践，回应群众期盼，破
解民生难题，用真金白银托起婴幼儿成长的美好未
来，用务实举措筑牢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根基。随
着政策持续发力、服务不断升级，生育友好的阳光将
更加温暖，幸福龙江的底色将更加鲜亮。

纵深推进
托育提质赋能人口新发展

托育综合服务中心里孩子们在做游戏托育综合服务中心里孩子们在做游戏。。

育儿师为育儿师为
幼儿读绘本幼儿读绘本。。

托育中心老师为托育中心老师为
家长介绍普惠政策家长介绍普惠政策。。

政策宣传政策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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